作業流程圖         (附件1)

申請綠美化處理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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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2)
	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綠美化申請案件進度管制表(截至10月底止)

	編號
	申請人
	申請日期
	文號
	土地標示
	會勘日期
	辦理情形
	承辦員

	
	
	
	
	
	
	本月
	上月
	

	
	範例：
	
	
	
	
	
	
	

	1
	高雄市大寮區公所
	102/06/05
	1020017767
	高雄市大寮區王厝段45-1、-2、-3地號國有土地
	102/06/22
	　
	102.7.20經勘估科表示已發函至地政於近期內進行分割作業。
	坤穎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(附件3)
	存續中案件管理（含設立告示牌、提供綠化成果及排除地上物等）期程管制表(截至10月底止)

	編號
	受託人
	土地標示
	契約期間
	待辦理事項
	辦理情形

	
	
	
	
	
	本月
	上月

	
	範例：
	
	
	
	
	

	1
	高雄市楠梓區大昌社區發展協會
	高雄市楠梓區右昌段六小段508、508-1地號及大昌段31、32地號國有土地
	102.3.29-104.3.28
	綠美化看板設置照片

(應於102.06.29前擲回)
	　
	102.7.11-1022500543函催擲回綠美化看板設置照片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(附件4)
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查核原則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99年4月9日制訂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103年2月11日修正

1、 為落實綠美化管理效益，避免國有土地提供地方或中央政府機關、公、私法人或機構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或民眾等（以下簡稱受託人）綠美化後，受託人未依約綠美化，擅作其他用途，特訂定本原則。
2、 受託人受託管理（認養）綠美化國有非公用土地，應於受託後二個月內於適當地點設立定著於土地上之告示牌，並於設立後一個月內提供照片供查核。
地方政府受託管理綠美化，且承諾於一定期限內排除占用者，應於受託後四個月內提供排除後照片供查核。前項應提供之設立告示牌照片得予展延同時提供。
3、 受託人受託管理（認養）綠美化國有非公用土地，應於受託第九個月提供現場全貌照片供查核。
4、 依前點規定提供之照片，經查核不符使用規定者，應發函限期受託人於一定期限內改正，該期限除經另案簽准外，以不逾三個月為原則。
受託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限提供照片供查核之案件，應函催限期辦理，逾期未辦理者，應訂期通知會勘實地查核。
經實地查核受託人確未依規定使用者，應發函限期受託人於一定期限內改正，該期限除經另案簽准外，以不逾三個月為原則。
5、 受託人仍未依前點各項規定期限改正完成者，除特殊情形得再同意展延外，應再發函限期受託人於三個月內完成改正並檢證通知複查，並告知逾期未完成改正，即終止契約，並計收自發生違約時至實際返還土地期間之使用補償金。
6、 受託人提供照片供查核之案件，經查核無違約情事，除有特殊需要，免實地查核。
7、 於期限內完成排除占用及綠美化並於期限內寄送照片供查核之案件，除有特殊需要，免實地查核。綠美化案件現況為水泥地之面積超過委託管理（認養）面積百分之四十以上者，除依第二點至第五點規定辦理外，應於契約存續期間內派員實地檢查土地使用情形至少一次。
8、 其他未盡事項悉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處理原則」規定處理。

(附件5)
	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契約到期及即將到期案件管制表(截至10月底止)

	編號
	申請人
	土地標示
	契約期間
	辦理情形
	承辦員

	
	
	
	
	本月
	上月
	

	
	範例：
	
	
	
	
	

	1
	巫玉旋
	高雄市路竹區大同段1085-4、1088地號
	100.7.15-102.7.14
	　已結案
	已同意繼續認養綠美化
(認養期間102.07.20-104.07.19)
	坤穎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收受申請案件





查產籍有無資料





查電傳資料確認非本署經管之土地駁回申請案





查電傳屬本署經管之土地會接管科補辦產籍建檔





是





是否有出租（含申租中）、處分或利用計畫





否





否是





處理得款應撥交他機關之土地，函詢該機關是否同意。





函復申請人駁回申請案





是





會勘測科訂定日期勘查並通知申請人現場會勘





會勘結果為空地或簡易占用或申請者為政府機關願承諾排除占用者，經審理核准綠美化





否





准





函送契約書











